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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國軍官兵參加軍人保險權益網路有獎徵答」題庫 
01、【 】下列何者均應參加軍人保險？（1）現役軍官、士官、士兵（2）接受

動員、臨時、教育、勤務、點閱召集及其他徵、召集短期服役之人員

（3）軍事情報及游擊部隊人員，經國防部所屬軍事情報機關核定階級

，並存記有案者（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02、【 】軍人保險承保機構為「 」。（1）縣市後備指揮部（2）臺銀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3）國防部（4）總統府。 

        提示: 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 

03、【 】下列何者非軍人保險給付項目？（1）死亡（2）入伍（3）退伍(4)育

嬰留職停薪。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3條。 

04、【 】軍人保險費率區間為「 」。（1）8-12％（2）10-12％（3）12-14％

（4）14-18％。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0條。 

05、【 】軍人保險之保險費，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幾？（1）35％

（2）40％（3）45％（4）50％。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 10條。 

06、【 】軍人保險之保險費，按月繳付，由政府支付百分之幾？（1）65％（2）

60％（3）55％（4）50％。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0條。 

07、【 】軍人保險死亡給付規定包括「 」。（1）作戰死亡（2）因公死亡（3）

因病或意外死亡（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 13條。 

08、【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滿一年，子女滿「 」歲前，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

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1）3歲（2）4歲（3）5

歲（4）6歲。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1條。 

09、【 】被保險人有下列何種情形之一者，不予給付？（1）非因作戰或因公或

因病而自殺致死或成身心障礙（2）犯罪被執行死刑（3）犯叛亂罪或

陸海空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之罪，經判決確定。但因過失犯

罪者，不在此限（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8條。 

10、【 】保險受益人，有下列何種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保險給付權利？（1

）喪失國籍（2）犯叛亂罪或陸海空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之罪

，經判決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3）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 19條。 

11、【 】志願役官兵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以請領幾人之津貼為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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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2）2人。                                                      

        提示：依據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1條。 

12、【 】軍人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資格之保險年資應滿「 」年以上。（1）

1年（2）2年（3）3年（4）4年。                                                          

        提示：依據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 16-1 條。 

13、【 】軍人保險之主管機關為「 」。（1）國防部（2）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3）中央研究院（4）行政院。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4條。 

14、【 】軍人保險之財務收支結餘，全部提列為「 」。（1）保險準備金（2）個

人獎金（3）團體加菜金（4）團體獎金。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5條。 

15、【 】保險費按自付部分、所屬要保機關補助部分或全額補助金額，分別計

算，並以元為單位，不足一元部分，採「 」計算。（1）四捨五入（2

）無條件捨去（3）無條件進位（4）以上皆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16、【 】被保險人每月應繳自付部分之保險費，由「 」在其應領薪俸內按月扣

繳承保機構。（1）國軍財務單位（2）便利商店繳費（3）自行繳納（4

）毋須繳納。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 

17、【 】要保機關對無資格參加本保險之人員，因填報不實致誤辦承保者，如

發生保險事故「 」，其誤繳之保險費，無息退還。（1）不予給付（2）

正常給付。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 

18、【 】下列何種情形得申請軍人保險喪葬津貼？（1）配偶死亡（2）父母死

亡（3）子女死亡（4）以上皆是。                          

        提示: 依據軍人保險眷屬喪葬津貼發給作業要點。 

19、【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滿「 」年，子女滿3歲前，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

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1）1年（2）2年（3）3

年（4）4年。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1條。 

20、【 】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之保險費，全額由「  」負擔。（1）政府（2

）官兵自己（3）部隊長官（4）主計部門。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0條。 

21、【 】軍人保險死亡給付規定何者為是？（1）作戰死亡：給付四十八個基數

（2）因公死亡：給付四十二個基數（3）因病或意外死亡：給付三十

六個基數（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3條。 

22、【 】作戰、因公或意外失蹤，在地面逾「 」年、在海上及空中逾半年查無

下落者，視同作戰、因公或意外死亡？（1）半年（2）1年（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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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4條。 

23、【 】作戰、因公或意外失蹤，在地面逾一年、在海上及空中逾「  」年查

無下落者，視同作戰、因公或意外死亡。（1）半年（2）2年（3）3年

（4）4年。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4條。 

24、【 】作戰致身心障礙給付規定何者為是？（1）一等：給付四十個基數（2

）二等：給付三十個基數（3）三等：給付二十個基數（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5條。 

25、【 】因公致身心障礙給付規定何者為是？（1）一等：給付三十六個基數（

2）二等：給付二十四個基數（3）三等：給付十六個基數（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5條 

26、【 】因病或意外致身心障礙給付規定何者為是？（1）一等：給付三十個基

數（2）二等：給付二十個基數（3）三等：給付十二個基數（4）以上

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5條。 

27、【 】退伍給付規定何者為是？（1）保險滿五年者，給付五個基數（2）保

險超過五年者，自第六年起至第十年，每超過一年，增給一個基數（3

）保險超過十年者，自第十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每超過一年，增給二

個基數（4）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條。 

28、【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 」個月平均

保險基數百分之六十計算？（1）1個月（2）2個月（3）3個月（4）6

個月。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1條。 

29、【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

險基數百分之「 」計算？（1）30％（2）40％（3）50％（4）60％。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16-1條。 

30、【 】軍人保險由「 」主管政策、法制、預算及計畫督導？（1）內政部（2

）國防部（3）警政署（4）消基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31、【 】軍人保險之保險費率，由「 」評估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報

請行政院覈實釐定，並送立法院備查？（1）內政部（2）國防部（3）

警政署（4）消基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32、【 】志願士兵甄選錄取人員接受基礎訓練期間之保險費，比照義務役士兵

，由所屬要保機關「 」負擔。（1）自行負擔（2）全額負擔。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33、【 】被保險人之保險費，因故停繳或漏繳，須於事後補繳者，應按「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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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及扣費標準計算之？（1）上兵六級（2）上士六級（3）補繳時之階

級（4）上尉六級。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 

34、【 】保險費收支情形，由承保機構按月分別編造有關業務表報六份，送國

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核轉「 」？（1）內政部（2）國防部（3）警政

署（4）消基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3條。 

35、【 】軍人保險條例第十四條因失蹤而視同死亡者之日期，以「 」發布之死

亡日期為準。（1）內政部（2）國防部（3）警政署（4）消基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 

36、【 】受益人因故不能親領保險給付者，得填具「 」委託親友代領。（1）存

證信函（2）律師信（3）委託書（4）判決書。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38條。 

37、【 】承保機構依軍人保險年度管理與運用計畫、準備金積存及運用狀況，

編列年度預算，函報「 」。（1）國防部軍人保險監理會（2）人才招募

中心（3）1985申訴專線（4）國防部總督察長室。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42條。 

38、【 】軍人保險年度管理與運用計畫預算、結算及決算總報告，經「 」審核

並提出審核報告後，由本保險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備查。（1）國防部

軍人保險監理會（2）人才招募中心（3）1985申訴專線（4）國防部總

督察長室。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42條。 

39、【 】被保險人依軍人保險條例第七條規定「指定受益人」之限制如下，何

者為是？（1）指定其他親友者，不得以指定時直屬各級長官或同一連

隊（或相當單位）之人員為受益人（2）指定公益法人者，以國內之公

益法人為限（3）以上皆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 

40、【 】被保險人指定二人以上為受益人者，應於指定時詳註給付金額之分配

；未註明者，「 」分配之。（1）平均分配（2）全數上繳國庫（3）不

予分配。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 

41、【 】被保險人已依軍人保險條例第七條規定指定其他親友為受益人，若結

婚後其死亡給付，應依軍人保險條例第六條如何辦理？（1）配偶優先

領受（2）其他親友領受（3）不予領受。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42、【 】退伍給付、身心障礙給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眷屬喪葬津貼，以「 」

為受益人？（1）被保險人本人（2）配偶（3）其他親屬皆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6條。 

43、【 】死亡給付依序優先由「 」為受益人領受之？（1）配偶優先領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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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領受（3）其他親屬皆可。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6條。 

44、【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檢具資料，送「 」辦理？（1）臺銀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軍人保險部（2）人才招募中心（3）1985申訴專線

（4）國防部總督察長室。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給作業要點第5點。 

45、【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軍人保險部複核無誤後，以「 」方式，將

每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撥入當事人指定之帳戶，並副知原核定機關查

照。（1）直撥入帳（2）現金發放（3）寄送支票。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給作業要點第5點。 

46、【 】被保險人作戰、因公或意外失蹤，辦理保險給付後，返回部隊，如何投

保？（1）不得投保（2）拒絕投保（3）禁止投保（4）應重行投保。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20條。 

47、【 】軍人保險受益人因受地域環境限制無法通知者，其保險給付如何辦理

？（1）得保留保險給付申領權（2）拒絕給付（3）不得給付。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 

48、【 】每月保險基數金額，指依「 」陳報行政院核定之俸給表、俸額表、薪

給表、薪津表所定之月支數額或俸額為準。（1）內政部（2）國防部（

3）警政署（4）消基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 

49、【 】軍人保險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現行由承保機構「 」聘請精

算師或委託精算機構每一年至三年辦理一次。（1）消基會（2）臺銀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3）交通部（4）勞委會。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50、【 】被保險人對後備指揮部鑑定結果有疑義者，得於保險給付決定之次日

起「 」日內，檢具相關資料向後備指揮部申請再鑑定？（1）3日（2

）60日（3）180日（4）240日。 

        提示：依據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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